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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 化 ， 由 两 国 间 的 问
题 转 变 为 国 际 问 题 ，
引 起 国 际 社 会 的 关
注 。 这 是 印 尼 梦 寐 以
求 的 ， 印 尼 的 国 际 地
位和声望大大提高。

为 监 督 停 火 和
推 动 争 端 的 解 决 ，
安 理 会 于 1 9 4 7 年 8 月
2 5 日 通 过 决 议 ， 成 立
GOC，由澳大利亚、
比 利 时 和 美 国 代 表 组
成 。 G O C 在 印 尼 与
荷 兰 的 谈 判 中 发 挥 了
积 极 作 用 。 首 先 ， 荷
兰 和 印 尼 之 间 的 所 有
谈判都得到GOC的协
助 ， 谈 判 所 产 生 的 所
有 协 定 都 由 G O C 会
签。其次，GOC在召
集 双 方 代 表 重 回 谈 判
桌 方 面 发 挥 着 积 极 作
用 ， 避 免 谈 判 陷 入 僵
局。

GOC向荷兰政府
施 加 重 大 压 力 ， 使 其
重新回到谈判桌。1949
年 5 月 7 日 ， 荷 兰 与 印
尼 缔 结 “ 罗 姆 - 罗 恩
协 议 ” ， 双 方 同 意 举
行 移 交 主 权 的 圆 桌 会
议。1949年8月23日，
在 联 合 国 印 尼 委 员 会
（GOC的取代者）的
主 持 下 ， 圆 桌 会 议 在
海 牙 开 幕 ， 经 过 两 个
多 月 的 讨 价 还 价 ， 最
终 就 归 还 印 尼 主 权 达
成协议。

二 、 印 尼 与 荷 兰
的谈判

无 论 是 主 动 还
是 被 动 ， 印 尼 与 荷 兰
之 所 以 “ 愿 意 ” 谈
判 ， 有 多 方 面 原 因 ：
从 联 合 国 方 面 来 看 ，
作 为 战 后 刚 刚 成 立 的
一 个 国 际 组 织 ， 维 持
世 界 和 平 ， 调 停 国 家

间 的 矛 盾 与 冲 突 是 它
的 一 个 重 要 职 能 ， 因
此 ， 愿 意 在 印 尼 与 荷
兰 的 争 端 中 发 挥 调 停
作 用 。 从 印 尼 方 面 来
看 ， 印 尼 军 事 实 力 弱
小 ， 与 强 大 的 荷 兰 直
接 对 抗 不 会 得 到 任 何
好 处 。 因 此 ， 印 尼 主
动 “ 愿 意 ” 与 荷 兰 进
行 谈 判 ， 但 是 有 个 前
提 条 件 ， 荷 兰 承 认 印
尼 的 主 权 。 换 句 话
说 ， 印 尼 与 荷 兰 的
谈 判 应 当 被 看 作 是
两 个 主 权 国 家 之 间
的 谈 判 。 从 荷 兰 方 面
来 看 ， 印 尼 为 了 彻 底
摆 脱 荷 兰 殖 民 统 治 ，
与 荷 兰 发 生 多 次 战
斗 ， 造 成 大 量 人 员 伤
亡 。 印 尼 部 队 的 顽 强
抵 抗 使 荷 兰 意 识 到 ，
印 尼 的 政 治 格 局 与 二
战 前 相 比 已 发 生 巨 大
变 化 ， “ 独 立 ” “ 主
权 ” 已 在 印 尼 人 民 心
中 深 深 扎 根 ， 仅 靠 军
事 力 量 无 法 在 印 尼 重
建 殖 民 统 治 。 因 此 ，
尽 管 心 有 不 甘 ， 但 是
荷 兰 不 得 不 被 动 “
愿 意 ” 与 印 尼 进 行 谈
判。

（ 一 ） 夏 赫 里 尔
与范穆克的会谈

1946年3月中旬，
夏 赫 里 尔 在 会 见 范 穆
克 时 提 议 ： 承 认 印 尼
对 前 荷 属 印 尼 群 岛 领
土 的 主 权 ； 印 尼 宪
法 坚 持 民 主 国 家 的 基
本 原 则 ， 注 重 对 少 数
群 体 的 保 护 ； 在 自 由
的 基 础 上 确 定 公 民 资
格 ， 非 印 尼 人 可 以 保
留 外 国 人 身 份 ； 以 公
益 性 为 导 向 ， 对 外 国
人 的 户 籍 、 劳 动 准
入 、 投 资 和 经 营 采 取

开 放 政 策 ； 印 尼 继 承
前 荷 属 印 尼 群 岛 和 自
治领地1942年3月以前
的 债 务 ； 印 尼 与 荷 兰
缔 结 协 定 ， 维 护 荷 兰
人 在 人 事 、 财 政 和 经
济 等 方 面 的 利 益 ； 荷
兰 和 印 尼 组 成 联 邦 ，
外 交 关 系 和 防 务 委 托
给 一 个 由 双 方 代 表 组
成 的 联 邦 机 构 ； 联 邦
机 构 尊 重 基 本 人 权 ，
保 证 有 效 的 行 政 管 理
和 健 全 的 财 务 管 理 ；
协 议 生 效 后 ， 荷 兰 军
队 立 即 从 印 尼 撤 退 ；
大 赦 政 治 犯 ； 荷 兰 帮
助 印 尼 加 入 联 合 国 ；
暂 停 所 有 军 事 行 动 ，
印 尼 保 证 对 荷 兰 被 拘
留 者 的 人 身 安 全 。 范
穆 克 对 此 表 示 反 对 ，
并 提 出 一 个 想 法 ， 在
爪 哇 岛 组 建 一 个 与 荷
兰 政 治 联 邦 的 独 立 印
尼 联 盟 。 虽 然 范 穆 克
的 想 法 与 印 尼 立 场 相
去 甚 远 ， 但 这 是 荷 兰
首 次 表 示 愿 意 给 予 印
尼 某 种 形 式 的 承 认 。
随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荷 兰
军 队 在 东 南 亚 联 盟 军
司 令 部 （ S E A C ） 的
支 持 下 抵 达 印 尼 以 及
英 国 决 定 撤 出 印 尼 ，
印 尼 的 地 位 更 加 虚
弱 。 1 9 4 6 年 3 月 底 ，
夏 赫 里 尔 做 出 让 步 ：
第 一 ， 只 要 求 荷 兰 承
认 印 尼 对 爪 哇 、 马 杜
拉 和 苏 门 答 腊 岛 的 权
威 ， 而 不 是 之 前 的 荷
属 印 尼 群 岛 所 有 领
土 ； 第 二 ， 印 尼 愿 意
同 荷 兰 结 成 政 治 联
邦 ： 第 三 ， 允 许 荷 兰
军 队 在 印 尼 执 行 盟 军
任务。

（ 二 ） 林 加 椰 蒂
协议

1 9 4 6 年 中 期 ， 荷
兰 选 举 产 生 一 个 由 天
主 教 政 党 主 导 的 联 合
政 府 ， 该 政 府 在 印 尼
问 题 上 更 趋 强 硬 ， 否
认 印 尼 代 表 所 有 群 岛
居 民 的 权 利 。 荷 兰 对
印 尼 的 侵 犯 、 S E A C
部 队 即 将 撤 离 以 及 意
识 到 自 己 国 际 地 位 的
软 弱 ， 夏 赫 里 尔 政 府
别 无 选 择 ， 只 能 接 受
英 国 东 南 亚 事 务 特 别
专 员 蓝 浦 生 的 斡 旋 ，
他 决 心 在 1 9 4 6 年 1 1 月
SEAC部队完全撤离印
尼 之 前 荷 兰 与 印 尼 达
成政治和解。

两国领导人于1947
年3月25日签署《林加
椰 蒂 协 议 》 ， 主 要 内
容 包 括 ： 第 一 ， 荷 兰
承 认 印 尼 对 事 实 上 仍
由 荷 兰 占 领 的 爪 哇 、
马 杜 拉 和 苏 门 答 腊 的
主 权 ， 在 1 9 4 9 年 1 月 1
日 之 前 将 这 些 地 区 归
还 印 尼 。 第 二 ， 1 9 4 9
年 1 月 1 日 前 组 建 印 尼
合 众 国 ， 由 印 尼 、 婆
罗 洲 和 东 印 尼 组 成 。
第 三 ， 印 尼 和 荷 兰 组
建荷兰-印尼联盟，由
荷 兰 国 王 担 任 联 盟 元
首。

《 林 加 椰 蒂 协
议 》 在 荷 兰 和 印 尼 都
遭 到 反 对 。 在 荷 兰 ，
殖 民 顽 固 派 认 为 该 协
议 荷 兰 让 步 过 大 ， 在
如 此 短 的 时 间 内 给 予
印 尼 独 立 ， 荷 兰 利 益
无 法 得 到 保 障 。 在 印
尼 ， 印 尼 左 翼 集 团 （
特 别 是 共 产 党 ） 谴 责
该 协 议 夏 赫 里 尔 妥 协
太 多 。 面 对 反 对 派 的
强 大 压 力 ， 夏 赫 里 尔
于1947年7月3日辞去总
理 职 务 ， 由 代 表 左 翼

集 团 的 阿 米 尔 · 谢 里
夫丁接任。

（ 三 ） 《 伦 维 尔
协议》

1948年1月1日，荷
兰 发 布 1 2 项 原 则 ， 即
《 林 加 椰 蒂 协 议 》 四
项 原 则 （ 印 尼 独 立 ；
荷 兰 和 印 尼 合 作 ； 建
立 联 邦 国 家 ， 通 过 民
主 程 序 制 定 宪 法 ； 印
尼 合 众 国 处 在 荷 兰 王
国 的 统 治 之 下 ） 以 及
上述8项原则。不过，
第 2 项 调 整 为 允 许 建
立联邦国家；第6项修
改 为 ： 印 尼 人 可 以 决
定 与 印 尼 合 众 国 的 关
系 ， 但 是 没 有 提 到 印
尼 。 第 8 项 修 正 为 ：
荷 兰 将 “ 认 真 考 虑 ”
第 三 方 监 督 机 构 的 请
求。

在 美 国 和 G O C
的 共 同 努 力 （ 施 压 ）
下，1948年1月17日，
在 “ 伦 维 尔 ” 号 船
上 ， 印 尼 和 荷 兰 就 停
火 和 1 2 项 原 则 达 成 一
致 ， 史 称 《 伦 维 尔 协
议 》 。 以 阿 米 尔 · 谢
里 夫 丁 为 首 的 印 尼 代
表 团 最 终 同 意 签 署 《
伦 维 尔 协 议 》 是 经 过
慎 重 利 弊 权 衡 的 。 “
弊 ” 处 是 ： 荷 兰 没 有
明 确 承 认 印 尼 对 爪
哇 、 马 都 拉 和 苏 门 答
腊 的 主 权 。 “ 利 ” 处
是 ： 印 尼 得 到 美 国 保
证 ， 反 对 荷 兰 诉 诸 武
力 ， 维 护 印 尼 独 立 地
位 ， 支 持 联 合 国 监 督
下 的 联 邦 政 府 所 有 组
成 部 分 的 公 民 投 票 。
协议保证在6个月至1年
间 举 行 公 民 投 票 。 阿
米 尔 · 谢 里 夫 丁 确 信
在 公 民 投 票 中 ， 人 民
将 压 倒 性 地 选 择 站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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